第一屆優質生活盃物業案場模擬個案競標大賽
為了讓提升物業管理相關系所同學瞭解「物業管理」市場實際運作內容方式，特舉辦「第一屆優質生活盃物業案場模擬個案競標大賽」，協助物業管理相關系所同學瞭解社區案場評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作業要點的重要性，透過模擬個案競標方式，來達成理論與實務結合。
參加對象：物業管理相關科系之大學在學學生一至三人為一組。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生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99年7月30日下午2點
地    點：華夏技術學院A202國際會議廳
報名方式：填寫附件報名表，並於99年7月23日下午2點以前將報名表以及附件競賽資料郵寄到：台北縣中和市工專路111號田蕙綺小姐收，並同時將報名表E-mail到v993310670@cc.hwh.edu.tw，田蕙綺小姐收。

競賽方式：填寫附件競賽資料，並於99年7月30日下午2點以前

聯繫方式：TEL:02-89415198， 田蕙綺小姐
獎    勵：第一名，獎學金5,000元暨獎杯與獎狀。

第二名，獎學金3,000元暨獎杯與獎狀。
第三名，獎學金1,000元暨獎杯與獎狀。
佳作數名，頒發獎狀。

第一屆優質生活盃物業案場模擬個案競標大賽報名表
 
	組長資料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年級
	 

	通訊電話
	  

	          E-mail
	 

	  組員名單

	姓名1
	

	姓名2
	 

	姓名3
	 

	姓名4
	 


思考羅輯：
1、 讓同學瞭解「大樓物業管理」市場實際運作內容方式。
2、 一般公文書格式。
3、 『作業要點』撰寫要點。
4、 基本資料彙集、分攤基準建置（法令與實際差異）
統計：全區大樓總面積坪合計：                 坪
各棟占全區大樓面積比例                 ％
5、 管理基金法令來源試算、概略用途規範瞭解。
請說明公共基金來源：                   、                 、
                  、                 。 
試算本開發案法定公共基金為：                元
6、 社區住戶「管理費」計價項目及管理費用試算
試算『管理服務人事費用』每坪單價：                元
公 告
主旨：「優質生活」社區評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作業要點。
依據：本管理委員會九十九年○月份委員會決議事項。
事項：參閱附件內容。
優質生活社區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月○日
優質生活社區評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作業要點》
1、 目的：為確保本社區之公共安寧與公共安全，提昇居住品質，特委任專業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執行本社區之管理維護事務。
2、 資格條件
1、 公司資本額達『伍千萬』元以上。
2、 取得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證書滿『五年』。
3、 曾獲頒優良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獎項。
4、 須在同一公寓大廈服務連續『三年』之證明。(由該社區委員會出具證明)

3、 委任工作項目
1、 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
2、 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
3、 建物附屬設施設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
4、 公寓公廈之清潔及環境衛生之維持事項。
5、 公寓大廈及其週圍環境安全、防災、交通、門禁管理維護事項。
4、 報名或推薦
1、 參與公司應備妥本社區應徵公告所規定之相關證件附於服務計畫書(乙式三份)，以密封並加蓋公司騎縫章方式，於○月○日下午五時前(以收到日期為主)，擲送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地下一樓收發室統籌收件。
2、 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或住戶獲悉者有信譽、口碑良好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均可推薦提案報名。
5、 提送服務計畫書
1、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1） 社區管理費每坪費用額度估算。
（2） 服務規劃：服務特色與優質社區營造與管理方式與做法。
（3） 人員配備：物業案場經理、幹事、保全警衛員、清潔維護員及防火避難設施技術服務人員、設備安全技術服務人員之人力配置、工作分派、勤務調度管理、崗哨設置等規劃建議。
（4） 經費需求：聘僱前揭人員『管理服務人事費用及本社區設施、設備定期維護保養』所需費用估價。
（5） 所能提供之服務項目及辦公機具、設備。
（6） 公司簡介、特色。
（7） 檢具第貳項證書或證照等相關影本。
（8） 檢附目前所服務之公寓大廈之委員會之推薦函。
2、 參與競標公司如須親赴本社區實地瞭解基地規模、樓層面積及各項設施、設備之配置情形，須於三月十日(三)前向本社區幹事洽詢安排，惟時間安排統籌由本管委會授權本社區幹事安排並以電話通知。
6、 送件地點：優質生活社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九段九號地下一樓收發室)

7、 截止時間：○年○月○下午五時前(以收到日期為主)
8、 開封時間：○年○月○日下午二時評審
1、 初審：應徵公司所送服務計畫書等資料將由本社區管理委員會於○月○日召開初審會，所有委員擔任評審進行資格審核及服務規劃書評分，競標公司須於初審會議派員進行十分鐘服務計畫簡報，評審依本委員會評分標準進行評分，達十件以上者取五名、未達十件者取三名，進入複審。
2、 複審：本委員會將於初審結果確認後，於○月○日召開複審會議，並安排提案公司至委員會議進行二十分鐘簡報並接受評審委員提問，擇優錄取三名，取得議約權順位。
3、 議約：第一順位洽商合約條件及議價，倘議約不成則由次順位補位續議。
9、 評審委員
1、 初審、複審：由本社區管委員會召開會議進行，評審委員由所有委員擔任之。
2、 議約：由主委、副主委、總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負責處理。
拾、本社區徵選管理公司作業要點相關洽詢，請於公告期間每日上午十時至六時，可電洽○ ○○○ 幹事。
《作業要點附件內容》
壹、優質生活社區基本資料
一、大公共區域面積比例：
1、經確認使用執照範圍含全體公寓大廈。
2、涉及『全區公共費用』分攤，一般以持有面積與全部面積之比例計之，較不具爭議。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十條 (第二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二、全區公寓大廈總面積：                坪 (包含辦公區、住宅區)

	棟  別
	A
	B
	C
	D
	O
	P
	G
	H
	小   計

	 各棟大樓面積(坪) 
	 21,654 
	 10,620 
	   9,366 
	 13,180 
	 16,657 
	   9,540 
	   9,415 
	 14,967 
	

	占全區大樓比例
	
	
	
	
	
	
	
	
	

	 當棟大樓公設面積 
	  6,784 
	  3,526 
	   3,109 
	  3,971 
	  4,579 
	   2,757 
	   2,776 
	  5,041 
	    32,543 

	當棟大樓公設比例
	31.3%
	33.2%
	33.2%
	30.1%
	27.5%
	28.9%
	29.5%
	33.7%
	　

	當棟大樓公設面積試算占全區比例
	20.8%
	10.8%
	9.6%
	12.2%
	14.1%
	8.5%
	8.5%
	15.5%
	100%


貳、優質生活公共基金
一、公共基金來源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八條之規定，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公共基金，依下列標準計算之： 

(一)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為千分之二十。
(二)逾新臺幣一千萬元至新臺幣一億元者，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為千分之十五。
(三)逾新臺幣一億元至新臺幣十億元者，超過新臺幣一億元部分為千之五。
(四)逾新臺幣十億元者，超過新臺幣十億元部分為千分之三。 

二、公共基金計算
依據開發案建造執照96店建字第999號所載之工程造價為5,356,406,988元，請依上述計算條件，試算本開發案公共基金應為：
               元
	N.T.$ 10,000,000元
	×
	20
	=
	元
	 (1)

	
	
	1000
	
	
	

	

	N.T.$ 90,000,000元
	×
	15
	=
	元
	(2)

	
	
	1000
	
	
	

	

	N.T.$ 900,000,000元
	×
	5
	=
	元
	 (3)

	
	
	1000
	
	
	

	
	
	
	
	
	

	N.T.$             元
	×
	3
	=
	元
	 (4)

	
	
	1000
	
	
	

	

	合計 (1) + (2) + (3) + (4) 
	元
	


三、公共基金動用之用途
公共基金能動用之用途如下：
(一)於管理負責人開始執行本開發案相關管理事宜之時起，至領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所需之費用。
(二)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計畫性修繕者。
(三)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四)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係指其工程金額逾公共基金之百分之五之情形者)。
(五)建築設備(如昇降設備電梯、電扶梯等)使用壽命到達時更新。
(六)供墊付前項之費用，但應由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參、優質生活管理費
一、住戶管理費收繳規劃：
管理費收繳採預算制，而所謂預算制，係將每月預定固定支出項目（管理服務人、可簽定固定維護契約書之項目費用）及週期性支出費用(例如消防安全設備代檢修申報費用每年僅發生一次，屬週期性非每月常態性支出)按月平均分擔提列，避免費用發生當月管理費收入不足，須另行額外收取，斯為預算制優點，可避免管理費暴漲浮動。
二、社區住戶「管理費」計價項目，包括：
1、管理服務人事費用
2、共用設施設備維護保養費用
3、公共區域水、電費
4、公共環境衛生美護費用
5、其他行政事務費用
三、請試估算生活社區之『管理服務人』費用每坪單價約為多少元？（管理費用尚有「事」的費用，不在本次考慮範圍）
	次
	管理服務人
	人數
	配置時段
	單價
	複價金額
	備  註

	1
	物業經理
住宅、辦公共用1人
	1人
	AM09:00~PM06:00

9小時/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2
	管理主任
住宅、辦公各1人
	2人
	AM09:00~PM06:00

9 小時 / 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3
	社區秘書
住宅3人、辦公2人
	5人
	AM08:00~PM05:00、 PM01:00~PM10:00 

9小時/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4
	郵務人員
住宅3人、辦公2人
	5人
	AM09:00~PM06:00
9小時/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5
	機電人員
住宅、辦公共用3人
	3人
	AM08:00~PM05:00 1人
PM01:00~PM10:00 1人
9小時/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6
	24Hr保全人員
住宅10哨辦公4哨，共用14人
	14人
	AM07:00~PM07:00 14人
PM07:00~翌日AM07:00 14人
24 小時，全年無休
	
	
	

	7
	清潔人員
住宅、辦公共用28人
	28人
	AM08:00~PM05:00

9小時/日，依勞基法規定工時執勤及排休
	
	
	

	8
	物管公司管理酬金
	一式
	以費用總額10％計
	
	
	            

	9
	營業稅5％（1~8之小計）
	
	

	費用合計（1~9加總） 
	
	

	各棟大樓面積合計
	
	(坪)

	管理服務人事費用每坪單價
（費用合計÷各棟大樓面積合計）
	
	每坪單價


(請詳列各類管理人之薪資考量因素，包含勞建保、福利及獎金等，為此次競標最重要之部份)
公共基金


(公寓法第十八條)





法定公共基金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管理費)





公共基金之孳息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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